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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II - B 

湾仔区  

书面 /口头申述摘要  

 

项目  

编号  
选区  

数目  
申述内容  选管会的观点  

书面  口头  

1 所有选

区  

- 1 认为湾仔区的选区分界不

理想，因为并不是与其他

地方行政区一样用圆圈式

划法。建议湾仔区不要用

垂直分隔的方法划定选区

分界，这不利地区完整性。 

 

不接纳此项建议，因为湾

仔区内所有选区的预计人

口均在法例许可的幅度之

内，根据一贯的工作原则，

没 有 需 要 修 改 其 现 有 分

界。另外，选管会需因应

地理情况和人口分布采用

合适方法划定选区分界。  

 

2 所有选

区  

1 - (a)  建 议 选 区 B01( 轩 尼

诗 )、B02(爱群 )、B12(修

顿 )和 B13(大佛口 )以皇

后大道东、湾仔道、庄

士顿道、轩尼诗道及告

士打道作为选区分界，

因 为 现 有 分 界 没 有 顾

及各个社区发展历程。  

 

项目 (a) 

不接纳此项建议，因为选

区 B01(轩尼诗 )、 B02(爱

群 )、B12(修顿 )及 B13 (大

佛口 ) 的预计人口均在法

例许可的幅度之内，根据

一贯的工作原则，没有需

要修改其现有分界。  

 

(b) 建议选区 B04(维园 )、

B05(天后 )和 B06(铜锣

湾 )以下列次序重新编

配选区代号，以使湾仔

区 内 所 有 连 续 号 码 的

选区相邻。  

 

B04 (铜锣湾 ) 

B05 (维园 ) 

B06 (天后 ) 

项目 (b) 

不接纳此项建议，因为编

配选区代号只为方便识别

选区在选区分界图上的位

置，与选区分界的检讨和

命名无直接关系。更改临

时建议中的选区代号亦可

能会对公众产生混乱。临

时建议已尽量以顺时针方

向于分界图上编配选区代

号，使连续代号的选区相

邻，方便寻找选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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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 

编号  
选区  

数目  
申述内容  选管会的观点  

书面  口头  

    (c)  认 为 选 区 B01( 轩 尼

诗 )、B02(爱群 )、B11(司

徒拔道 )、B12(修顿 )和

B13(大佛口 )现时的议

席 总 数 比 总 人 口 所 计

算 出 的 议 席 数 目 多 出

一席，因此建议在 2019

年应减少一个议席。  

 

项目 (c)至 (e) 

拟定选区分界须按《区议

会条例》(第 547 章 )内指定

的议席数目和有关地区的

人口分布。申述涉及法例

的修订，不属选管会的职

权范围。选管会已将意见

转交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参

考。  

 (d) 认为选区 B03(鹅颈 )、

B04(维园 )、B05(天后 )

和 B06(铜锣湾 )现时的

议 席 总 数 比 总 人 口 所

计 算 出 的 议 席 数 目 多

出 一 席 ， 因 此 建 议 在

2019 年减少一个议席。 

 

(e)  认为选区 B07(大坑 )、

B08( 渣甸 山 )、 B09( 乐

活 )和 B10(跑马地 )现时

的 议 席 总 数 比 总 人 口

所 计 算 出 的 议 席 数 目

多出一席，因此建议在

2019 年减少一个议席。 

 

3 B01 –  

轩尼诗  

 

B02 –  

爱群  

1 - 认 为 应 整 体 考 虑 选 区

B01( 轩 尼 诗 ) 内 的 轩 尼 诗

道 官 立 小 学 及 位 于 选 区

B02( 爱 群 ) 内 邻 近 该 小 学

的大厦，以便管理和协调。

建议：  

 

(a)  将 邻 近 轩 尼 诗 道 官 立

小学的大厦，包括德业

大厦、胜意大厦、广亚

大厦、德安楼、玉满楼、

宏 基 大 厦 等 由 选 区

B 0 2 (爱群 )转编入选区  

不接纳此项建议，因为：  

 

(i) 选 区 B01( 轩 尼 诗 ) 及

B02(爱群 )的预计人口

均 在 法例许 可 的 幅度

之内，根据一贯的工作

原则，没有需要修改其

现有分界；及  

 

(ii)  投 票 站 的 安 排 不 是 选

区 划 界 的 考 虑 因 素 ，  

选 管 会 已 将 意 见 转 交

选举事务处跟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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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01(轩尼诗 )；或  

 

(b) 将 轩 尼 诗 道 官 立 小 学

由选区 B01(轩尼诗 )转

编入选区 B02(爱群 )。  

 

申述认为从选民人数方面

的考虑，上述建议 (a)会较

为合理。此外，轩尼诗道

官立小学更可保留作选区

B01(轩尼诗 )的投票站。  

 

 

4 B04 –  

维园  

 

B05 –  

天后  

 

B06 –  

铜锣湾  

 

1 - 认 为 选 区 B04( 维 园 ) 、

B05(天后 )及 B06(铜锣湾 )

的选区代号未能按照顺时

针方向编排，建议重新排

序。  

 

请参阅项目 2(b)。  

 

5 B05 –  

天后  

1 - 建议把东华三院李润田纪

念中学由选区 B05(天后 )

转编入东区，此举不会影

响东区及湾仔区的选民人

数，亦不会影响学校及教

育局的行政架构。  

 

建议涉及更改地方行政区

的分界，不属选管会的职

权范围，选管会已将意见

转交民政事务总署考虑。  

 

 


